
 

 

国能安全〔2015〕145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水电站大坝安全定期 

 

检查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派出机构，大坝中心，各有关电力企业：  

 

  为了规范水电站大坝安全定期检查工作，提高大坝安全监督管理水平，确保大坝运行安全，我

局制定了《水电站大坝安全定期检查监督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  

 

 国家能源局      

 

2015 年 5 月 6 日     

 

水电站大坝安全定期检查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电站大坝（以下简称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大坝安全定期检查（以

下简称大坝定检）工作，根据《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坝定检是指定期对已运行大坝的结构安全性和运行状态进行的全面检查和安全评价。  

 

  大坝定检范围：挡水建筑物、泄水及消能建筑物、输水及通航建筑物的挡水结构、近坝库岸及

工程边坡、上述建筑物与结构的闸门及启闭机、安全监测设施等。  

 

  大坝定检应当按照“系统排查、突出重点、全面评价”的原则，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大坝

安全状况。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发电为主、总装机容量五万千瓦及以上的大、中型水电站大坝定检及

其监督管理工作。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大坝定检一般每五年进行一次。首次定检后，定检间隔可以根据大坝安全风险情况动

态调整，但不得少于三年或者超过十年。  

 

  大坝首次定检应当在工程竣工安全鉴定完成五年期满前一年内启动；工程完建后五年内不能完

成竣工安全鉴定的，应当在期满后六个月内启动首次大坝定检。  



 

  第五条 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以下简称大坝中心）负责定期检查大坝安全状况，评

定大坝安全等级。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要求做好大坝定检相关工作，落实大坝定检经费。  

 

  第六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大坝定检的综合监督管理。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负责辖区内大坝定检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定检程序及要求  

 

  第七条 大坝中心应当制定并实施大坝定检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八条 大坝中心应当根据大坝实际情况，组织大坝定检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进行大坝

定检。  

 

  专家组一般由六至九名技术水平较高、工程经验丰富并且具有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

技术问题特别复杂的大坝可适当增加专家数量。专家组应当至少有一名参加过拟定检大坝上一次定

检工作或熟悉该大坝的专家，但直接参与大坝建设或管理的专家和电力企业推荐的专家总人数不应

当超过专家组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第九条 专家组应当分析大坝以往运行状况与工作性态，提出定检工作重点，确定定检工作大

纲。  

 

  第十条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专家组意见总结上次大坝定检或工程竣工安全鉴定以来大坝运行状

况和维护情况，提出运行总结报告。  

 

  第十一条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专家组意见对大坝进行现场检查，并且提出现场检查报告。  

 

  专家组应当对大坝安全重点部位和重要事项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二条 专家组应当针对大坝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选择确定必要的专项检查项目，提出检

查内容和技术要求：  

 

  （一）地质复查；  

 

  （二）大坝的防洪能力复核；  

 

  （三）结构复核或者试验研究；  

 

  （四）水力学问题复核或试验研究；  

 

  （五）渗流复核；  



 

  （六）施工质量复查；  

 

  （七）泄洪闸门和启闭设备检测和复核；  

 

  （八）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和评价；  

 

  （九）大坝安全监测资料分析；  

 

  （十）结构老化检测和评价；  

 

  （十一）需要专项检查和研究的其他问题。  

 

  对经过多次定期检查的大坝，上述（一）至（七）项在上次定期检查时已查清，且上次定期检

查以来主要影响因素无不利变化，可以不再进行专项检查。  

 

  第十三条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专家组意见，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提出专项检查报告并且经过专

家组审查。  

 

  国家及相关部门对专项检查有资质要求的，专项检查承担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承担单位应

当按照专家组的要求开展工作，提交满足大坝安全评价技术要求的技术成果。  

 

  第十四条 专家组应当根据大坝实际运行情况，对大坝的结构性态和安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全面评价大坝安全状况，提出大坝定检报告。  

 

  大坝定检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况；  

 

  （二）历次大坝定检（或竣工安全鉴定、枢纽工程专项验收）意见落实情况；  

 

  （三）本次大坝定检工作情况；  

 

  （四）大坝设计、施工质量评价（仅对首次大坝定检）；  

 

  （五）大坝运行和检查情况；  

 

  （六）专项检查（研究）成果；  

 

  （七）大坝安全评价及大坝安全等级评定意见；  

 

  （八）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  

 

  （九）运行中应当重点关注的部位和问题。  



 

  第十五条 大坝定检报告应当评定大坝安全等级，对工程缺陷与隐患提出处理要求。  

 

  重要函件公文、收集的现场资料与试验数据、专题论证以及咨询报告等均应当作为大坝定检报

告的附件。  

 

  专家组成员对存在问题和评价结论的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写入大坝定检报告。  

 

  第十六条 大坝中心应当对专家组提出的大坝定检报告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在六个月内形成

大坝定检审查意见（以下简称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应当包括大坝基本情况、定检工作情况、大坝

安全评价及大坝安全等级评定结果、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运行中应当重点关注的部位和问题。  

 

  大坝中心应当将审查意见通知电力企业，并且抄送有关派出机构。对于首次定检或安全等级发

生变化的大坝，大坝中心应当将审查意见报送国家能源局。  

 

  第十七条 大坝定检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半。对于工程相对复杂、安全问题突出、风险较大的

大坝，大坝定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两年半。  

 

  大坝定检时间以专家组首次会议为起始时间，以印发大坝定检审查意见为结束时间。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电力企业应当针对定检发现的问题，根据大坝除险加固有关规定，按照大坝定检审

查意见提出的处理意见和要求，制定整改计划，限期完成补强加固、更新改造等整改工作，并且将

整改计划及整改结果及时报送大坝中心，抄送有关派出机构。  

 

  对存在重大缺陷与隐患的大坝，电力企业应当进行大坝险情评估，并且完善大坝险情预测和应

急预案。  

 

  第十九条 大坝中心应当加强定检组织，严格专家组管理，督促和指导电力企业按照要求开展

大坝定检相关工作、落实大坝定检审查意见、及时完成整改工作。  

 

  第二十条 派出机构对不按照要求开展大坝定检相关工作，以及不按照规定及时开展病坝治理、

险坝除险加固等重大安全隐患治理和风险管控工作的电力企业，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国家能源局应当定期通报大坝定检情况。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水电站的引水发电建筑物、通航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可以参照本办法相关要求

进行安全定期检查。  

 

  第二十三条 大坝安全特种检查和以发电为主、总装机容量小于五万千瓦小型水电站的大坝定

检，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大坝安全等级按照《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分为正常坝、

病坝和险坝三级。  

 

  第二十五条 大坝定检和特种检查的收费标准按照公示基准价格确定。  

 

  第二十六条 大坝中心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配套文件。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水电站大坝安全定期检查办

法》（电监安全〔2005〕24 号）同时废止。  

 

 

 

 

 


